國立宜蘭大學辦理自籌收入業務有績效人員工作酬勞考核表
	服務單位
	
	姓名
	
	職稱
	

	評核期間
	   年   月   日  至   年   月   日止

	辦理業務
項目及工
作內容

	業務項目
	□1.推廣教育收入業務
□2.產學合作收入業務
□3.政府科研補助或委託辦理之收入業務
□4.場地設備管理收入業務 

□5.受贈收入業務
□6.投資取得之收益業務 

□7.其他自籌收入業務

	
	工作內容
	

	績效評核
原    則
	(1.經辦業務認真負責、績效良好。
(2.對於主辦業務能創新思考，提出具體改進方案，經採行確具成效者。

(3.執行緊急重要任務迅速圓滿完成，有具體績效者。
(4.適時消弭意外事件或搶救重大災害，對維護生命財產處置得宜者。
(5.辦理募款、招生、招商、投資等業務，有具體成果或重大績效者。
(6.對儀器設備之維護管理，能減少損害，節省公帑，並提高教學與研究效率者。
(7.善用民間資源、運用志工推動機關業務委外作業，節省公帑及簡化人力，有具體績效者。
(8.其他優異行為或重大功績，足資獎勵者。

	具體績效

	

	申 請 人
簽    章
	

	核發工作酬勞金額
	支領人員支給金額         元。(申請單位支給上限        元 )

	單位主管
核    章
	

	人事室
意  見
	 1.支領人員類別 □編制內行政人員(含技工友)
                 及兼行政職務教師(含專案教研人員)
               □約用人員
2.支領資格     □符合規定  □不符合規定
3.支領金額     □未超過    □超過
	人事室
核  章
	

	主計室
意  見
	申請單位支給上限 □符合規定  □不符合規定

	主計室
核  章
	

	校長核章
	


附註：
1. 依據「國立宜蘭大學辦理自籌收入業務有績效人員工作酬勞支給要點」辦理。
2. 粗框內資料由申請人自行填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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